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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72/2021_2022__E7_A8_8E_

E6_80_BB_E5_B8_83_E7_c46_572084.htm 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

税收秩序，依法查处重点行业、重点地区存在的税收违法行

为，加强征管，堵塞漏洞，构建公平和谐的税收环境，保障

税收收入稳定增长，国家税务总局近日下发《关于开展2009

年税收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税发[2009]9号），决

定2009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收专项检查工作。 通知要

求对大型连锁超市及电视购物企业、建筑安装业、办理出口

货物退（免）税业务、营利性医疗及教育培训机构、中介服

务业、品牌经销及分销商、拍卖企业、非居民企业和三年以

上未实施稽查的重点税源企业进行税收专项检查。同时要求

各地税务机关在完成税务总局指令性检查项目的基础上，可

结合本地实际，从税务总局确定的指导性检查项目或本地区

其他重点行业中选择若干项目组织开展税收专项检查。各地

税务机关在检查中要对符合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

条件的纳税人的申报情况进行核查。 通知指出，各地税务机

关要选择利用“四小票”进行偷、骗税及制售假发票、非法

代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展区域税收专项

整治。税务总局将选择问题较多、影响面较广且处理难度较

大的重点地区进行督办或直接组织查办。 通知要求，各地税

务机关在检查过程中依法查处相关行业和地区存在的税收违

法问题，提高全社会依法诚信纳税意识，创建公平和谐的税

收环境；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水平，保障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

贯彻执行，促进税收收入稳定增长。 2009年税收专项检查工



作总体时间安排为：2月初启动，10月底结束。其中，2月为

组织部署阶段；3月至9月为检查实施阶段；10月为总结整改

阶段。注册税务师精品资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